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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考試

及 104 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試題 
等別：高員三及鐵路人員考試  
類科：運輸營業  
科目：民法 
 

甲、申論題部份： 
一、甲名下之 A耕地，由乙、丙共同繼承，惟在完成繼承登記前，乙即擅自在 A地上興建違章建     

築之 B屋居住，迄今逾 20 年。試問： 

丙有何請求權得請求乙拆屋還地？(12分) 

乙得否主張依時效取得，請求登記為 A地之地上權人？(13分) 
【擬答】： 

丙得對乙得主張民法 767 條第一項前段、179 條及 184 條第一項前段規定請求乙拆屋還地，

說明如下： 

查甲名下之 A 耕地，由乙、丙共同繼承，在完成繼承登記前，乙丙就該 A 地屬公同共有

。而公同共有物之處分及其他之權利行使，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得公同共有人全體之

同意。此有民法第 828 條三項規定可查。今乙即擅自在 A 地上興建違章建築之 B 屋居

住，等同共有人對共有物之特定部分占用益，須徵得他共有人全體之同意。如未經他共

有人同意而就共有物之全部或一部任意占用收益，依同法 828 條第二項準用 821 條規定

，他公同共有人得本於所有權請求除去其妨害或請求向全體公同共有人返還占用部分。 

又，公同共有物之處分及其他之權利行使，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得公同共有人全體之

同意，已如前述。故公同共有人未得全體共有人同意，即就公同共有物為使用，其所受

佔有之利益，要難謂非不當得利。公同共有人丙自得依民法第 179 條規定，請求乙拆屋

還地，返還 A 地占有。 

同前理，公同共有物之處分及其他之權利行使，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得公同共有人全

體之同意，則公同共有人未經全體共有人之同意，擅自占用公同共有物，則與侵害他人

之所有權同。被侵害之他共有人，自得依侵權行為之規定，而行使其損害賠償請求權，

要求回復原狀，拆屋還地。 

乙得主張依時效取得，請求登記為 A 地之地上權人說明如下： 

查以所有之意思，二十年間和平、公然、繼續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者，得請求登記

為所有人。且前開規定，於所有權以外財產權之取得，準用之。且於已登記之不動產，

亦同。此觀民法第 770 條及同法第 772 條規定可明。故地上權之時效取得，即不以未經

登記之不動產為必要。 

又共有人或公同共有人之一人或數人以在他人之土地上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而占有共有或

公同共有之土地者，得否依民法第七百七十二條準用同法第七百六十九條及第七百七十

條取得時效之規，請求登記為地上權人，過去曾有爭議。內政部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八月

十七日台內地字第六二一四六四號函曾發布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審查要點第三點第五款

規定，共有人不得就共有土地申請時效取得地上權登，然該函經司法院大法官作成釋字

451 號，認為時效制度係為公益而設，依取得時效制度取得之財產權應為憲法所保障，

而地上權係以在他人土地上有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或竹木為目的而使用其土地之權

，故地上權為使用他人土地之權利，屬於用益物權之一。土地之共有人按其應有部分，

本於其所有權之作用，對於共有物之全部雖有使用收益之權，惟共有人對共有物之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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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使用收益，仍須徵得他共有人全體之同意。共有物亦得因共有人全體之同意而設定

負擔，自得為共有人之一人或數人設定地上權。於公同共有之土地上為公同共有人之一

人或數人設定地上權者亦同。是共有人或公同共有人之一人或數人以在他人之土地上行

使地上權之意思而占有共有或公同共有之土地者，自得依民法第七百七十二條準用同法

第七百六十九條及第七百七十條取得時效之規定，請求登記為地上權人。內政部前開審

查要點違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本旨，而遭宣告違憲。 

故本題，乙得依民法第七百七十二條準用同法第七百六十九條及第七百七十條取得時效

之規主張依時效取得，請求登記為 A 地之地上權人 

 
二、甲男與乙女結婚後生一對女兒丙、丁；戊男與己女結婚後生一對兒子庚、辛；丙、庚成年後

結婚生一子壬。試問： 

與己離婚後得否與丁結婚？(10 分) 

承上小題，庚、戊爭吵，庚失手將戊殺死，戊之遺產 1200 萬應如何繼承？(15 分) 

【擬答】： 

戊與己離婚後得與丁結婚，說明如下： 

所謂姻親，民法第 969 條之規定將其限制於血親之配偶、配偶之血親及配偶之血親之配

偶。換言之，血親之配偶之血親，並無任何親屬關係，合先敘明。 

又為達到優生學之目的，同時兼顧我國善良風俗，民法第 983 條同時規定，下列左列親

屬，不得結婚︰分別為直系血親及直系姻親、除因收養而成立之四親等及六親等旁系血

親，輩分相同者外，旁系血親在六親等以內者、旁系姻親在五親等以內，輩分不相同者

。 

依題意，甲男與乙女結婚後生一對女兒丙、丁；戊男與己女結婚後生一對兒子庚、辛；

丙、庚成年後結婚生一子壬。換言之，戊、丁兩人，屬於血親之配偶之血親，兩人並無

任何親屬關係，其結婚自不受前開規定之限制 

庚、戊爭吵，庚失手將戊殺死，戊之遺產 1200 萬應由己、辛、庚，各分三分之一，各得四

百萬元，說明如下： 

查民法第 1138 條 規定，遺產繼承人，除配偶外，分別依照直系血親卑親屬、父母、

兄弟姊妹、祖父母等順序定之。且依第 1139 條規定，直系血親卑親屬之繼承人，以親

等近者為先。 

故戊之遺產應由何人繼承，需先確定戊之繼承人為何人，說明如下： 

戊與丁之結婚有效，已如上述，故丁為戊之合法配偶。而己與戊已離婚，己非戊之合

法配偶，自非繼承人，併此敘明。 

辛為戊之子女，屬直系血親卑親屬，自屬繼承人之一。 

庚為戊之子女，屬直系血親卑親屬，屬繼承人之一。然有疑問者係，庚、戊爭吵，庚

失手將戊殺死，是否會使得庚喪失繼承權。爭點在於民法第 1145 條第一款所稱故意

致被繼承人或於死是否包含過失致人於死在內，對此，學者有不同意見，但管見以

為，於修法前，仍應以通說意見即否定說為可採。故庚、戊爭吵，庚既然係失手將

戊殺死，非屬故意殺被繼承人，庚之繼承權不喪失。 

綜上，戊之繼承人為己、辛、庚。 

末查，民法第 1144 條規定，配偶繼承遺產之權，其應繼分，與直系血親卑親屬之繼承

人同為繼承時，其應繼分與他繼承人平均。故本題戊之繼承人己、辛、庚，其應繼分各

為三分之一，各得四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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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題部份： 

  下列何種情形，係行使形成權之行為？ 

贈與人交付贈與物                    共有人出賣應有部分  

受僱人依法提出辭呈   買賣雙方合意解除契約 

  甲之生日是民國(下同)14 年 3 月 5 日，於 94 年 3 月 4 日清晨失蹤。若法院依法對甲為

死亡之宣告，應以何日之終止時推定為甲死亡之時？ 

 97 年 3 月 4 日  97 年 3 月 5 日  101 年 3 月 4 日  101 年 3 月 5 日 

  甲未得乙之同意，擅自購買 500 株橘樹苗定植於乙所有之土地，長期經營觀光果園。該

等橘樹苗屬於？ 

甲所有之獨立不動產  乙所有之獨立不動產 

甲所有之不動產成分  乙所有之不動產成分 

  下列何者，非屬事實行為 

無主物之先占 對要約之拒絕 無因管理 埋藏物之發現 

  甲向乙購買 A 外套，因需修改尺寸，乃先付一半之價金新臺幣(下同)1000 元，並約定好

餘款於取衣時給付。乙填寫單據時，因疏於注意誤寫成「已付 1000 元，餘款 100 元於

取衣時給付。」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乙之誤寫乃動機錯誤不得撤銷 乙有過失，不得撤銷此錯誤之意思表示 

乙得撤銷誤寫之意思表示 乙得更正此單純之誤寫 

  下列何項之人具有完全行為能力？ 

已結婚之 6歲男童    配偶死亡之 15 歲少女 

婚姻被撤銷之 17 歲少男 受監護宣告之 25 歲婦女 

  乙於民國(下同)84 年間向甲借款新臺幣 1000 萬元，借期 1 年，丙為保證人。其後乙不

清償，甲訴請乙清償，90 年 9 月 5 日甲獲確定之勝訴判決。甲於 104 年 6 月 14 日方請

求丙代乙清償，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未對丙起訴，故其對丙之請求權已經於罹於時效消滅 

判決確定後重新起算之 5年消滅時效已經完成 

甲向乙為中斷時效之作為，對丙亦發生效力 

丙不得主張時效抗辯，因為保證契約之請求權無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 

  甲將其所有之電腦借給乙使用，乙自為出賣人將該電腦售予知情之丙，乙並以移轉所有

權之意思將該電腦交付給丙，然而甲不同意乙丙間之行為。乙丙間行為之效力如何？ 

買賣有效而所有權移轉效力未定 買賣效力未定而所有權移轉有效 

買賣與所有權移轉均有效 買賣與所有權移轉均效力未定 

  下列何種情形，甲縱然無故意過失、乙之請求亦可成立？ 

甲不法公布乙之日記，乙請求甲賠償非財產上之損害 

甲違反保護乙之法律，侵害乙之權利致乙受損，乙請求甲賠償損失 

甲與乙締結買賣契約，甲不為給付，乙請求甲賠償損害 

債務人甲在給付遲延中，因給付遲延造成契約相對人乙之損害，乙請求甲賠償損害 

  關於無因管理之管理人為管理事務，下列敘述何者完全正確？ 

開始管理時，必須通知本人，依本人之指示管理  

管理係為本人盡公益上之義務者，對於因其管理所生之損害，不負賠償之責  

管理係為免除本人財產上之急迫危險者，對於因其管理所生之損害，不負賠償之責 

縱然違反本人明示之意思，本人仍得享有因管理所得之利益 

  下列何者是要式行為？ 

金錢消費借貸契約 汽車買賣契約 婚約 拋棄繼承 



公職王歷屆試題  (104 鐵路特考) 

共 5 頁 第 4 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www.public.com.tw 

  甲冒稱自己是乙之代理人，將向乙承租之禮服，以乙之名義出賣並轉移所有權給善意之

丙。經查本案並無表見代理之情形，乙亦拒絕承認甲之無權代理行為。此等無權代理行

為是否對乙發生效力？ 

買賣與所有權移轉均發生效力 買賣與所有權移轉均不發生效力  

買賣發生效力，所有權移轉不發生效力 買賣不發生效力，所有權移轉發生效力 

  下列何種原因致不動產所有權之移轉，須經登記始生效力？ 

繼承人繼承土地 所有權人出賣土地  

政府徵收土地 法院強制執行拍賣土地 

  關於時效取得動產所有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須和平、公然、繼續占有  

占有之始為非善意無過失者其佔有期間須達 10 年  

須為他人之動產，而非無主物  

時效取得人須舉證證明期間繼續占有之事實，故通常認為舉證困難，不易證明期間占

有未中斷之情形 

  土地所有人使用他人土地，下列何者無須支付償金？ 

因排泄家用水至河渠或溝道，而使其水通過鄰地  

因必須通過他人之土地方能設置水管  

因土地分割致與公路無適宜聯絡，而通行他分割人之土地乙至公路  

因修繕建築物有使用鄰地之必要，而致鄰地受損害 

  遺失物拾得人可請求報酬者，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報酬不得超過其物財產上價值十分之三  

遺失物不具有財產上價值者，拾得人亦得請求相當之報酬  

報酬請求權，因 3個月間不行使而消滅  

拾得人不得就該遺失物行使留置權 

  關於分別共有，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應有部分之處分，應得其他共有人全體之同意  

共有物之管理，應得共有人全體之同意  

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之請

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  

共有物之保存行為，應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但其應

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者，其人數不予計算 

  下列何種權利不得作為權利質權之標的？ 

可讓與之債權 有價證券 地上權 著作權 

  下列何者非物權消滅之共同原因？ 

標的物滅失 混同 拋棄 提存 

  甲男與乙女未婚生下丙子，丙未經認領獲準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非丙之血親，乙是丙之血親 甲是丙之血親，乙非丙之血親  

甲與乙均非丙之血親 甲與乙均是丙之血親 

  甲乙為夫妻，甲出國時乙與富商丙外遇，懷有小孩丁，甲於丁 20 歲時查知此事，遂要

求丙持續給予贍養費，丙陸續給予贍養費後，丁 23 歲始知悉自己為丙之子。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 

甲得提起婚生否認之訴 乙得提起婚生否認之訴  

丙得認領丁 丁得提起婚生否認之訴 

  若受扶養權利者有直系血親卑親屬直系血親尊親屬兄弟姊妹家屬，而扶養義務

者之經濟能力，不足扶養其全體時，其受扶養之順序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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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乙為夫妻，婚前甲有房子一棟價值 1000 萬元，有定存年利率 10%之存款 200 萬，乙無

財產。結婚後因甲與丙外遇，為求脫產遂將房子無償過戶給丙，經過 1 年後兩人協議離

婚，房屋當時價值為 1500 萬，甲之存款除先定存 200 萬及利息以外，另有活存 200

萬，但欠債 100 萬元，乙之婚後工作所得有 200 萬元，繼承 200 萬元，乙拿繼承的 200

萬幫甲還清借款。若兩人為法定財產制，試問關於財產分配，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乙得提起撤銷甲贈與丙房屋之行為，故甲之婚後財產應追加計算 15000 萬元之房屋 

甲就現金部分僅有 200 萬元可視為婚後財產  

乙之婚後財產應有 300 萬元  

乙得向甲請求剩餘財產分配，不足之部分可向丙求償 

  富翁甲有配偶乙，子女 AB 二人，A 有乙 CD，B 有一子 E，為爭奪甲之龐大遺產，B 企圖

殺害 A 未遂，經判刑確定，C 一時氣憤為父報仇遂殺害 B 而逃亡中。某日甲與乙、A 為

散心而共同出遊，乙因細故大聲辱罵甲，經甲表示死後一分錢也不會給乙後，A 見家庭

失諧，灰心喪志之餘遂故意開車衝撞山壁企圖一起尋死，詎料僅有乙當場死亡，甲、A

僅為輕傷，送醫後甲因傷心過度引發心臟病死亡，試問下列何者為甲之繼承人？ 

僅有 A  AE 僅有 DE  CDE 

  關於遺囑之撤回，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遺囑人撤回遺囑之全部或一部者，應依公證之方式為之  

前後遺囑有相牴觸者，其牴觸之部分，前遺囑視為撤回  

遺囑人於為遺囑後所為之行為與遺囑有相牴觸者，其牴觸部分，遺囑視為撤回  

遺囑人故意在遺囑上記明廢棄之意思者，其遺囑視為撤回 

 


